
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自然地景審議委員會 

第 2屆第 2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

壹、 開會時間：99 年 3月 4 日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本會林務局 2樓會議室 

參、 主 持 人：胡主任委員興華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王中原 

肆、 報告事項： 

第一案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自然地景審議委員會第 2屆第 1 次委員會議

紀錄，報請 公鑒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 

第二案：有關本委員會之文建會代表改任案，報請 公鑒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 

第三案：澎湖縣政府公告變更「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留區（東吉嶼、

西吉嶼、頭巾、鐵砧）」之東吉嶼面積案，報請 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本案各委員所提後續管理維護意見，請澎湖縣政府參酌。 

 

第四案：有關淡水河紅樹林自然保留區管理維護計畫案及農委會林務局

辦理該自然保留區範圍檢討變更情形，報請 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請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參考各委員所提意見，再針對自然保

留區範圍調整案檢討，提下次委員會議討論。 

 

第五案：農委會林務局為執行地景保育工作，辦理地景普查與登錄研究

案，報請 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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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本案執行成果各委員相當肯定，請林務局再投入更多經費人力

對自然地景及其周邊的自然生態做更完整的研究，並同時加強

地景保育人力與人才的培養。 

 

伍、 討論事項： 

第一案：為防止「苗栗三義火炎山自然保留區」卵石泥流對 140 縣道造

成阻斷災害，須施設導流堤疏導土石流案，提請討論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依委員意見指出導流堤對疏導卵石泥流之效果有限，且對自然

地景整體沖積扇外觀有所影響，本案先暫時保留。請林務局新

竹林區管理處以保存惡地形整體自然景觀為考量，並請教專家

評估是否尚有其他更適宜之替代方案。 

二、 對於道路之通行應以安全為主，長期解決方案仍應延長隧道兩

端，請林務局新竹林區管理處目前要積極做好安全監測把關工

作，並函請交通部公路總局辦理隧道延長；另卵石泥流沖積扇

的產生是該區特色與自然現象，應讓民眾瞭解大自然力量的不

可違逆，更可成為重要自然教育題材。 

 

第二案：解除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公告之自然紀念物—珍貴稀有植物

「台灣油杉」案，提請討論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請林務局就珍貴稀有植物通盤檢討，包括其解除之理由及後續

相關配套措施，以管理維護珍貴稀有植物資源。 

二、 文化資產保存法如有不合時宜部分，請林務局積極研擬必要之

法律修正，以因應實際上需要。 

陸、 臨時動議 

無 

柒、 散會 




